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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庄子哲学以“机械—机事—机心”的批判逻辑，揭示技术工具理性对人性本真
的侵蚀机制，并基于“法天贵真”人性论批判技术文明对“真性” 的扭曲。针对人工智能时
代算法侵蚀认知自由、数据垄断解构人性本真、人机协同消解主体能动性等异化问题，庄子
“道法自然”“守护真性”“虚静澄怀”等思想，为重构技术生态伦理基准、构建数据伦理
人本主义屏障、培育抵御技术异化的心性免疫机制提供路径，为 AI 伦理研究提供超越西方中
心主义的中国哲学范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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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引言

近年来，人工智能技术正以指数级快速

发展，并渗透至社会生活各领域，深刻改写

着人类文明进程。如 ChatGPT、DeepSeek 等

生成式 AI凭借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、图像生

成等能力，不仅打破了文学创作、艺术设计

的传统范式，更催生出“人机协同创作”的

新型生产关系；自动驾驶系统通过多传感器

融合技术，使交通运输效率显著提升；智能

医疗领域的 AI 辅助诊断系统，已在智能筛查、

智能诊断、风险预测和辅助治疗等方面展现

出广阔的发展前景等等。然而，技术狂飙的

背后却也潜藏着诸多伦理隐忧。如深度伪造

技术通过对抗生成网络与深度学习算法，可

制造以假乱真的音视频内容以模糊真实与虚

拟的认知边界；基于协同过滤算法的推荐系

统日均处理超百亿次用户行为数据，在提升

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悄然加剧着群体认知

极化与信息茧房效应；凭借数据垄断优势，

大型科技公司可能将用户行为数据转化为商

业资本，导致个人隐私面临“全景敞视”的

监控危机。

在技术乐观主义者高歌“奇点临近”[1]
与技术批判主义者警示“数字利维坦”[2]的
理论张力下，从哲学维度重新审视技术文明

与人性发展的深层关系不仅是十分必要，且

十分紧迫的任务。《天地篇》（以下涉及《庄

子》文本仅称篇名）借子贡与汉阴丈人关于

桔槔灌溉的对话，提出“有机械者必有机事，

有机事者必有机心”[3]的论断，揭示了技术

工具理性对人性本真的侵蚀机制。当人类将

机械工具引入生产生活，在提升效率的同时

也不可避免地引发思维的机械化与心性的功

利化。这种“机心”的蔓延，会逐渐消解人

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与对生命的本真感知，使

主体陷入“人为物役”的现实困境。

从现代视角回溯，庄子及其后学对机械

的批判恰似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某种超前性预

言。当算法推荐替代了自主思考，当自动化

决策消解了价值判断，技术正从服务人类的

工具异化逐步为支配人类的力量。将庄子哲

学与科技伦理、技术哲学相结合，既为 AI
伦理研究开辟了中国哲学的独特路径——以

“道法自然”平衡工具理性，用“虚静澄明”

的心性修养抵御技术对精神世界的侵蚀。这

种古今对话不仅重塑了庄子哲学的当代生命

力，更为破解人工智能伦理困境提供了超越

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考范式。[4]
2.庄子哲学对技术文明的批判逻辑：从“机

心”到“异化”的理论谱系

2.1 技术工具论批判：“机械—机事—机心”

的递进逻辑

《天地篇》中“子贡问圃”的寓言故事，

以极具张力的对话与情节，为后世展开了一

幅关于技术与人性关系的深刻图景。故事中，

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游历至楚国，返程途经

汉阴之地时，见到一位老者凿隧入井，抱着

水瓮费力浇灌菜园，效率极为低下。秉持儒

家经世致用理念的子贡，遂向老者推荐当时

先进的汲水工具“槔”——利用杠杆原理制作

的一种机械，“凿木为机，后重前轻，挈水若

抽，数如泆汤”[3]，可使汲水效率大幅提升。

然而，在听闻子贡对机械效用的描述后，老

者却发出“有机械者必有机事，有机事者必有

机心”的警世之语。

在上述寓言故事中，庄子及其后学借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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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之口，构建起“机械——机事——机心”

的严密批判链条。庄子哲学认为，技术工具

的诞生与使用，虽能带来物质层面的便利，

却如同打开潘多拉魔盒，极易衍生出功利性

的行为模式（机事）。当人们开始追求以最

小成本获取最大效益时，原本顺应自然的生

产活动便异化为对效率与利益的无尽追逐。

这种功利导向一旦渗透至思维层面，便会滋

生出精于算计、权衡利弊的“机心”，使人

陷入患得患失的精神困境。正如老者所忧虑

的，“机心”一旦萌生，人的心灵将不再纯

粹，即“机心存于胸中，则纯白不备；纯白

不备，则神生不定”[3]。“纯白不备”意味

着人性中质朴、澄澈的品质遭到侵蚀；“神

生不定”则直指精神世界的失衡与异化，人

将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，丧失与自然、与“道”
相融的本真状态。

庄子哲学的这一批判穿透了技术工具的

表象层，锋芒直指文明演进中技术与人性的

根本矛盾。在轴心时代的农耕文明背景下，

庄子及其后学以“槔”为剖析对象，深刻揭

示出原始技术手段所暗含的异化危机。当技

术逻辑开始僭越自然天道而脱离“道法自然”

的哲学根基时，它非但无法促进人的自由发

展，反而会消解人类对精神境界的追求。庄

子及其后学预判了未来人类可能面临的“机

心劫持天道”的困境，这种预判为破解人工

智能时代的技术伦理困局提供了极具东方智

慧的文明镜鉴。

2.2 人性论根基：对“真性”的守护与技术异

化的对立

庄子及其后学将“性”视为生命的本质，

认为人性就是人的本质所在。庄子哲学对技

术文明的批判性反思正是以其人性论思想为

根基的。

《马蹄篇》以“马之真性”为喻，描绘

了马未受人类文明规训前的本真状态：“龁

草饮水，翘足而陆，此马之真性也。虽有义

台路寝，无所用之。”[3]马在自然状态下自

由驰骋、随性而活，一旦被人类套上辔头、

烙上印记，便会丧失其本性。这一隐喻深刻

揭示出，技术文明对自然秩序的介入就如同

人为驯马的过程，本质上乃是对万物“真性”

的扭曲与戕害。

庄子哲学认为，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，

人本身也如马一样存在着未被技术理性污染

的“真性”。《渔父篇》就强调，“真者，

精诚之至也。不精不诚，不能动人”[3]，这

里的“真”正是对未经雕琢、顺应天道的生

命本然状态的指称。在技术尚未泛滥的远古

时代，人们与禽兽共居、与万物并存，日出

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无需精密的工具与复

杂的算计便可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这种

状态下，人的行为遵循“天放”——即顺应自

然本性的自由状态，没有机心干扰，精神与

肉体皆与“道”相通。

然而，技术文明的发展却打破了这种理

想的平衡状态。当“机械—机事—机心”的

链条逐步形成，人的“真性”便面临三重异

化危机：一是行为异化，原本出于生存本能

的劳作，异化为对效率与利益的盲目追逐；

二是思维异化，纯粹的功利计算取代了对生

命意义的本真思考；三是存在异化，人不再

是自然的有机组成，反而成为技术系统中被

规训的零件。[5]庄子及其后学痛斥“自三代

以下者，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”[3]，正是

批判技术文明使人丧失本真而沦为物质与工

具的奴隶。

庄子哲学以其对生命“真性”的坚守为

人类的精神自由留存了一处纯净之地。“至

人之用心若镜，不将不迎，应而不藏”[3]，
庄子哲学强调人们要用虚静的心态去面对外

物，要在保持自身主体性而不被技术逻辑所

左右。这一思想不仅为我们批判技术异化提

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，更为重构人与自然、

人与技术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了超越时代局

限的哲学启示。

3.人工智能时代的“机心”异化

3.1 算法逻辑对认知自由的侵蚀：从信息茧房

到价值判断消解

在人工智能时代，算法推荐系统通过分

析用户行为数据，以“精准投喂”的方式构

建起信息传播的闭环。[6]这一过程恰似庄子

所言“机心”的现代映射——技术理性以提

升效率之名，悄然将人类认知纳入可计算、

可预测的轨道。例如，基于协同过滤推荐算

法的短视频平台，日均处理用户行为数据超

过数百亿次，通过持续强化用户既有的兴趣

偏好，最终使用户深陷信息茧房的桎梏之中。

在此情况下，用户看似拥有海量信息选择权，

实则陷入“自我重复”的认知困境，逐渐丧

失对多元价值的包容与批判性思考能力。尤

其值得警惕的是，自动化决策系统（如自动

驾驶系统等）正尝试以数据模型替代人类价

值判断。[7]当“机械—机事—机心”的链条

演变为“算法—决策—认知”，庄子及其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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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所忧虑的“神生不定”或许正在逐步转化

为现实：人类不再追问决策背后的伦理依据，

而是被动接受算法逻辑的支配，最终导致人

类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能力的萎缩。

3.2 数据垄断对人性本真的解构：从隐私侵犯

到“数字全景敞视”

庄子及其后学曾批判技术可能会导致

“人为物役”的异化现象，而这种担忧在人

工智能时代则具象化为数据对人的全方位监

控。[8]大型科技公司凭借数据垄断优势，将

用户的浏览记录、社交行为、生物特征等转

化为商业资本，进而在数据领域构建起法国

哲学家福柯所设想的“全景敞视主义”——

用户仿佛置身于透明的“数据监狱”[9]，一

举一动均被算法解析、归类、估值。这种对

个人隐私的“全景敞视”，不仅侵犯了人性

中“纯白不备”的本真状态，更催生了“数

据即权力”的新型异化关系。例如，某些智

能设备通过“用户协议”隐性获取数据控制

权，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数据剥削的

对象；面部识别技术的滥用，则使人类最本

真的生物特征沦为可交易的商品。当生命的

“真性”被拆解为可计算的数据流，庄子所

珍视的“天放”（顺应自然的自由状态）便

荡然无存——人不再是目的本身，而是数据

系统中的功能性存在。

3.3 人机协同对主体能动性的消解：从工具依

赖到存在论危机

庄子哲学强调“物我齐一”，主张人应

与自然、工具保持动态平衡，而人工智能时

代的“人机协同创作”正打破这一平衡。以

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，虽能辅助人类

完成文案撰写、艺术设计等工作，却也在潜

移默化中削弱主体的能动性。[10]当诗人依

赖算法生成诗句、设计师套用 AI 模板进行创

作，“机械—机事—机心”的逻辑进一步演

变为“AI 工具—程式化创作—创造性萎缩”。

更深刻的危机在于，如自动驾驶系统、智能

医疗诊断等技术的普及，使人类逐渐将生存

决策权让渡给技术系统。庄子及其后学曾发

出“有机械者必有机事”的危机警示，在当

代则表现为：当人类习惯于算法推荐的“信

息套餐”、依赖 AI 做出的医疗决策，其生存

方式便从“主动探索”异化为“被动接受”，

最终引发存在论层面的身份危机——人究竟

是技术的主人，还是被算法驯化的“数字臣

民”？这种异化的本质，是技术从“辅助工

具”异化为“主导力量”，使人丧失作为存

在主体的主动性与创造性，陷入庄子所言“与

物相刃相靡”[3]的生存困境。

4.庄子哲学对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破解之道

“道法自然”——重构技术发展的生态

伦理基准。针对算法逻辑对人类认知自由的

侵蚀问题，庄子哲学中“道法自然”的思想

为技术发展指明了重要原则。“天地有大美

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，万物有成理而

不说”[3]，技术系统应当被视为自然生态的

有机延伸而非自然的僭越者。具体到算法设

计领域，可建立“生态化算法”框架。一方

面，建立“反茧房”机制，主动推送不同观

点、领域的信息，打破信息茧房导致的封闭

性问题，拓宽用户视野，实现自然规律下人

的全面发展；另一方面，构建多元价值共鸣

模型，使算法不再单纯追求点击转化率，让

用户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时，真正达

到“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”[3]的状态。

“守护真性”——构建数据伦理的人本

主义屏障。面对数据垄断对人性本真的解构

危机，庄子哲学中的“贵真”思想可为数据

治理提供了哲学根基。在个体层面，应借鉴

“泽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饮”[3]的自然节制

原则，通过动态模糊算法对生物特征数据进

行“羽化处理”，使面部识别等生物数据保

持适度匿名；在技术层面，运用“庖丁解牛”

依理而行的思想，要求数据采集如“批大郤，

导大窾”[3]般仅取必要字段，杜绝全景监控

式的数据贪婪；在制度层面，建立数据收益

共享机制，使数据主体能如野马“龁草饮水，

翘足而陆”般保持数字生存的尊严。

“虚静澄怀”——培育数字时代的“心

性免疫”机制。应对技术异化对精神世界的

侵蚀，庄子哲学的心性修养论具有独特价值。

《大宗师》中“堕枝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

同于大通”[3]的“坐忘”之法，为现代人提

供了某种“数字解毒”方案。一方面，可建

立“虚静训练”数字素养课程，每周或每天

定时开展“数字斋戒”，即部分或完全限制

数字技术的使用，在一定时间段内重返“至

人之用心若镜”的认知清明。另一方面，可

在 AI产品设计中引入“澄怀机制”，即定期

屏蔽算法推荐，恢复“明白入素，无为复朴”

[3]的信息接收状态。

5.结语

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并引发诸多伦

理困境的当下，庄子哲学为解决相关问题提

供了重要启示。其通过“机械—机事—机心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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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批判逻辑，揭示了技术工具理性对人性本

真的侵蚀机制；以“法天贵真”的人性论为

根基，批判技术文明对“真性”的扭曲与戕

害。面对算法逻辑侵蚀认知自由、数据垄断

解构人性本真、人机协同消解主体能动性等

异化问题，庄子哲学的“道法自然”可重构

技术发展的生态伦理基准，“守护真性”能

构建数据伦理的人本主义屏障，“虚静澄怀”

可培育抵御技术异化的“心性免疫”机制。

这些思想为 AI 伦理研究提供了中国哲学的

独特路径，有助于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，

为破解人工智能伦理困境提供了超越西方中

心主义的思考范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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